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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11月7日起放寬部分社區管制措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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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細則修正

為落實憲法法庭111年憲判字第9號判決意旨，並避免當事

人同時或先後進行懲處與懲戒兩種程序之負擔，在公務人

員考績法、公務員懲戒法等尚未修法前，針對人員違失行

為原則處理原則如下：

(一)行政懲處為主：

１.機關對於公務人員違法失職情事，應秉持「及時」、

「落實行政懲處」及「首長負責」之原則，於事發後儘

速完成行政調查，並依考績法、公務員服務法、行政院

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學校公務人員獎懲案件處理要

點等相關規定，辦理違失人員懲處事宜。

２.踐行正當法律程序，於懲處前應給予當事人陳述意見之

機會，以保障公務人員之權益。

(二)續依現行方式處置：

１.公務人員涉酒後駕車者：

依刑法、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及「公務人員酒後駕車

相關行政責任建議處理原則」等相關法令有其應負之法

律責任；又上開原則之酒駕懲處、懲戒態樣已臻明確，

如有違反，機關得視違失情節及態樣，予以行政懲處或

移付懲戒。

２.公務人員違失情節重大，有依懲戒法免除職務、撤職或

休職之虞者：

主管機關得移付懲戒並依該法先行停止其職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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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修正公務員服務法―不得接受招待餽贈篇

修正重點：

公務員本就不能利用相關機會接受招待或餽贈，舊條

文所用的文字「地方官民」，從文義上解讀可能會產

生誤解，無法涵蓋原定所要禁止的範圍，所以本次修

法將該文字刪除，讓規定更為明確。

另考量現行法務部訂定的「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」對

公務員收受或贈與財物也訂有規範，所以增列「但符

合廉政相關法令規定者，不在此限。」規定，至於一

般基於公務禮儀的禮尚往來，只要符合廉政相關法令，

即無違法之虞！

通常涉犯本條規定，亦有可能涉及貪汙治罪條例等刑

法規定，千萬不要因小失大喔！

• 公務人員服務法第18條：

「公務員不得利用視察、調查等機會，接受招待或餽

贈。但符合廉政相關法令規定者，不在此限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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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修正公務員服務法―不得接受招待餽贈篇

修正重點：

變更條次、「家族」修正為「親(家)屬」

除條次從第17條變更為第19條外，修法時參考民法和

司法院釋字第784號解釋施行法的規定，將原本條文中

的「家族」修正為「親(家)屬」，像是血親、姻親、配

偶，以及同住家人，當然也包含相同性別的親屬。

「應行迴避」修正為「應依法迴避」

許多法律都訂有迴避規定 (如公務人員任用法第26條、

公務人員陞遷法第16條、公務人員保障法第7條、公務

員懲戒法第27條、典試法第29條、公務人員利益衝突

迴避法第3條、行政程序法第32條及政府採購法第15

條……等)，而各該法律規定應行迴避的範圍並不相同，

所以公務員須依個案所適用的法律負迴避義務唷！

• 公務人員服務法第19條：

公務員執行職務時，遇有涉及本身或其親(家)屬之利害

關係者，應依法迴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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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委任人員取得薦任資格篇

公務人員任用法規定：
• 第13條：高等考試之三級、二級、一級考試或特種考試

之三等、二等、一等考試及格者，分別取得薦任第六、
第七、第九職等任用資格。

• 第15條：委任升薦任考試及格者，取得薦任第六職等任
用資格。

• 第17條：
（第1項）公務人員官等之晉升，應經升官等考試及格
或晉升官等訓練合格。
（第6項）經銓敘部銓敘審定合格實授現任委任第五職
等職務人員，具有特定資格者，且其以該職等職務辦
理之年終考績最近3年2年列甲等、1年列乙等以上，並
已晉敘至委任第五職等本俸最高級後，再經晉升薦任
官等訓練合格者，取得升任薦任第六職等任用資格。

委任人員除了透過考試（高考、三等以上特考或委任升薦任

考試）取得薦任職務任用資格外，還可以透過晉升薦任官等

訓練取得薦任職務的任用資格喔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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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國性騷擾
North Country

性別平等專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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真人實事改編，成功打贏美國史上第一場性
騷擾集體訴訟案官司

本月推薦電影

#性別平等

• 電影片長：126分鐘

• 電影簡介：

當裘絲艾米斯歷經婚姻失敗回到家鄉明尼蘇達州北

部，成為一位必須獨力撫養兩個小孩的單親媽媽，

為了賺錢養家，於是她聽從老朋友葛洛莉加入礦場

女工的行列，到礦場幹粗活。

經濟不景氣，工作越來越少，所以男礦工不希望女

人來搶他們的飯碗，況且他們認為女人根本就不應

該來幹這種粗活。如果她們堅持要留下來，就得忍

受來自男礦工的羞辱及騷擾，如果她們受不了儘管

可以走人。

她為了擁有更好的生活，決定控告礦場及鋼鐵公司，

她的私生活不但受到批判，就連她和小女兒和大兒

子之間的關係也受到影響，因為她不堪回首的過去

讓她成為眾矢之的，遭到各種蜚長流短的攻擊。 但

是當全世界都不肯站在她這一邊的時候，仍然鼓起

勇氣挺身而出，堅持她的信念，就算必須孤身奮戰

也在所不惜。

#性別標籤



交通部公路總局蘇花公路改善工程處 11111號人事月刊

廉政宣導



交通部公路總局蘇花公路改善工程處 11111號人事月刊 15

廉政宣導

案例情形

老鄧為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區管理處（下稱第十

一區管理處），負責執行第十一區管理處所發包管線汰換工

程之設計、監造、估驗請款及驗收結算付款等業務。老鄧分

別利用監造「二林-芳苑工業區汰換管線工程」及「二水-社

頭鄉高速鐵路道路拓寬管線連結工程」之機會，利用廠商急

於取得估驗款及完成驗收請款之心態，分別向廠商索取賄賂，

共獲得新臺幣40萬5,000元之不法利益。

• 廉政實例宣導—利用職務上機會收受賄賂

案經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（下稱彰化地檢署）檢察官指揮本

署中部地區調查組，經調查完竣後，移由彰化地檢署偵辦，

嗣經檢察官偵查終結後，認老鄧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第

1項第3款之不違背職務行為收受賄賂罪，予以提起公訴。

偵處情形

為維護機關廉潔，同仁切勿為私利所誘，誤蹈法網 (以上資

料摘錄改編自法務部廉政署起訴判決貪瀆案件)，如有廉政

相關法令適用疑義，歡迎洽政風室。

廉政小叮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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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事異動

異 動 人 員

單位 職稱 兼職職稱 姓名 異動原因 異動日

秘書室 助理員 - 楊宛庭 陞遷 111.11.08

(以下空白)

新任 / 離職人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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單位 職稱 兼職職稱 姓名 異動原因 到(離)職日

主計室 科員 - 黃筱涵
調任(新任：
宜蘭地方法院)

111.11.01

工程科 工程員 - 吳尚津 新進 111.11.14

工程科 工程員 - 黃瑞揚 新進 111.11.14

工程科 工程員 - 黃馨誼 新進 111.11.14

(以下空白)

111年11月1日至11月3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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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本處11月壽星慶生活動



本月壽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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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程科 項授青

工程科 盧瑜典

工程科 黃琳婷

秘書室 謝潔茹

交通部公路總局蘇花公路改善工程處 人事室製作 1111112版

第三段 林淑芬

第四段 吳宗彥

第四段 歐奕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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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員 盧奕如
分機 #152

專員 賴巧舒
分機 #153

人事業務聯絡資訊

開立各式服務證明

EAPs 員工協助方案

教育訓練

年終考績(成)、年終評核

員工任免、遷調業務

差勤管理

待遇及生活津貼

文康活動

國民旅遊卡

退休業務

公務人員健康檢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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